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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末年，醴陵县、攸县、茶陵县、酃县设有警察署或巡警署。

民国 年，株洲建立警察所。民国 年，成立湘潭县公安局

年，改建为株洲警察局。醴陵县株洲公安分局。民国 、攸县、茶

陵县、酃县设有警察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 年成立后，人民政法机关相应建立。

年 月建立株月，湘潭县公安局在株洲乡设立派出所。 洲公

安分局。同年，湘潭县人民法 年庭在株洲镇设立第一分庭。

月，原湘潭县公安局株洲公安分 年局改建为株洲市公安局。

年 月月，建立株 ，洲市人民法院。 株洲市人民检察署诞生，

年 月年 月，更名为株洲市人民检察院 ，。 株洲市升为

省辖地级市，株洲市公安局、株洲市人民检察院、株洲市人民法院

升为 年县级单位。 月，建立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与株洲市

人民法院合署办公。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政法机关被砸烂，由军事管制委员会取

代 年职能。 月，军管会撤销，政法机关恢复。 年建立东

区、南区、北区和郊区公安、检察、法院机关。 年，株洲市和所

辖 年各区、县均成立司法局。 月，行政区划变更，醴陵县、攸

县、茶陵县、酃县划归株洲市管辖，各县公、检、法、司机构建立，体

制完善。

为加强中共株洲市委对全市政法工作的领导， 月年 ，

中共株洲市委设立政法工作部，并成立政法党组。 月年 政

法党组更名为政法战线党组， 年 月，政法党组撤销，组建政

法战线领导小组，中共株洲市委设立政法办公室。“文化大革命 ，期

概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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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中共株洲市委政法工作机构被冲击。 月，恢复中共株

洲市委政法战线领导小组， 年 月，株洲市和各县、区均成

立党委政法委员会，负责领导政法工作，协调政法机关内部工作关

系。

人民政法机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运用法律手段保护人

民，打击敌人，依靠人民群众，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相互配合，相互

制约，针对社会治安状况和斗争形势需要，惩治犯罪，维护了社会

稳定，促进了经济发展。

在恢复国民经济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政法机关积极配合政

府清匪反霸、减租退押、保卫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工作，依照党

的政策和国家法律摧毁了一批反动组织，捣毁了一批反动会道门

踞点，判处了一批土匪、特务、反动会道门头目、不法地主、封建把

头等反革命分 年至子。同时，积极同刑事犯罪分子作斗争。

年，公安机关破获各类刑事犯罪案件 起，打击处理违法

人，人民法院审判刑事犯罪案件犯罪人员 起。开展取缔

赌博、卖淫嫖娼、吸毒贩毒等治安管理活动，加强了对赌徒赌棍、妓

女、吸毒人员的处理和教育改造。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政法机关围绕经济建设，加强对苏联、

东欧援建国家重点工程及省重点工程的安全保卫，继续打击反革

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开展社会镇反和保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工作，依靠群众，对“五类”分子，即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

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实行就地改造。但由于受极左路线影响，出

现了打击面扩大的现象。

“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主义法制遭到破坏，政法机关瘫痪，

社会治安混乱，打、砸、抢、抄、抓等违法犯罪现象严重，流血事件不

断发生，部分政法干警被摧残迫害。中国人民解放军公、检、法军事

管制委员会和株洲市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部建立后，在一定程度

上控制了当时混乱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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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法机关积极为改革开放和经济

建设服务，动员全体干警，开展整顿社会治安专项斗争和专项治

理，打击严重危害治安秩序和破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犯罪分

子。 月至 年年 月，遵照中共中央《关于严厉打击严

重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

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贯彻“依法从重从快”方针，开展了为

期 年的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分子（以下简称“严打”）的斗争，

对流氓团伙分子、流窜作案分子、拐卖妇女儿童的人贩子、反动会

道门头子、现行反革命分子、劳改劳教重新犯罪分子以及杀人、放

火、爆炸、投毒、贩毒、强奸、抢劫、重大盗窃等犯罪分子予以严厉打

击。共 个，逮捕人起，摧毁犯罪团伙破获刑事犯罪案件

人。通过“严打”斗人，判处罪犯犯 争，全市治安秩序明

显好转“。严打”斗争结束后，政法机关坚持“什么问题突出就解决

什么问题，哪些地方问题突出就解决哪些地方的问题”的原则，开

展打击车匪路霸、盗窃工业器材、传播淫秽物品、卖淫嫖娼等专项

斗争和专项治理，进一步促进了治安稳定。在严惩严重刑事犯罪的

同时，政法机关积极同经济领域的严重犯罪分子作斗争。遵照全国

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的决定》，惩处了一批

经济犯罪分子。 年至 年，检察机关立案查处各类经济犯

罪案件 起，其中，贪污、贿赂案件 起。全市法院审理贪

污、贿赂、投机倒把、诈骗、偷税抗税、盗窃公物、盗伐滥伐林木等经

济犯罪案件 起。 年 月，中共株洲市委、市人民政府针

对治安秩序出现“反弹”的现象，在全市开展了以整顿治安秩序、整

顿交通秩序、为主要内容的“两整两打”总体战。历时 个月，破获

各类刑事犯罪和经济犯罪案件 起，其中，大案 起，抓获各

类违法犯罪人员 人，逮捕人犯 名，判处罪犯 名。同

时，加强治安联防，组建军警民联防队 余人，日夜巡逻，控制

社会面。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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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机关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从 年开始，

年，对历次运动中出现的冤历时 、假、错案认真进行复查，平反纠

正冤、假、错案件。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各级党委、政府贯彻“一手抓经济，一

手抓法制”的战略方针，不断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运用政

治的、经济的、法律的、行 年政的多种手段治理社会乱源。

月，召开全市整顿社会治安，加强青少年教育工作会议，以青少年

教育为重点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在全市铺开。各单位成立加

强青少年教育领导小组，重点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前途理想教

育，组织帮教队伍，落实对失足青少年的教育、挽救措施，全市共帮

教失足 名。 年青少年 月，中共株洲市委批转市委政

法委《关于进一步搞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报告》，社会治安综合

治理的重 年初，株点转移到企事业机关单位内部治理上来。

洲市委批准成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小组，设立了专门办公室。

综合治理工作进一步由厂矿企事业机关单位向城镇和农村幅射。

政法机关发挥骨干作用，加大对违法犯罪的打击力度，对公共娱乐

场所、特种行业、暂住人口和流动人口、道路交通、消防安全等方面

的管理，堵塞犯罪漏洞，消除治安事故隐患。全市各级党、政、军机

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广泛动员，齐抓共管，加强群防群治、法

制教育、民事纠纷调处和对违法犯罪人员的控制帮教等工作。全市

城镇普遍推行居民住宅护楼守栋，农村乡镇和城镇及企事业机关

单位广泛落实治安承包责任制，层层签订责任状，实行打防并举，

标本兼治，减少了违法犯罪现象发生。到 年底，全市各企事业

单位，城镇街道办事处普遍组建护厂、护院、护店等形式的义务治

安联防队，居民住宅楼守护率达 ，建立治保、调解组织

个，有治保、调解人 人。员

年，遵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向全体公民普及

法律常识的决定》，全市开展“一五”普法教育，系统地进行了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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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婚姻法、兵役法、经济合同法、森林

法、继承法、民法通则、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

全市 名参加学法，普名普法对象， 及率达

个企事业机关单位和 个乡镇。通过考核验收， 取得《普

法合 年 月，中共株洲市委作出了《关于依法治市格证》。 的

决定》、市人大作出《关于依法治市的决议》，号召全市公民和各单

位进一步学法用法，依法管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项社会事

月，举办全市依法治市宣传月活动。 月，召开全务。 市依法治

市理论研讨会，全市各单位按照市政府制定的《依法治市实施方

案》，广泛开展依法治县、依法治区、依法治乡、依法治村、依法治

厂、依法治校活动，依法治理了群众反映强烈的问 个，促进了题

全市民主法制建设。

全市政法机关注意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高干警的政治素质

和业务素质。公、检、法、司机关经常加强对干警政治思想、纪律作

风、职业道德教育，采取多渠道、多途径加强业务知识和文化理论

培训。 年市司法局与湘潭大学联合开办法律专业大专函授

班，来自政 名学员通过 年学习 年全部毕业。法各机关的

建立法律专业电大、函大工作站，面向社会招收学员，为政法机关

和企事业单位培训法学人才。 年，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办法律

业余大学和法官培训中心， 名法院干警通过学习取得法律大

专文凭。各级政法机关还鼓励干警参加自考大学和各类成人函授

学习，选派优秀干警参加专业技术进修，为提高干警业务素质开辟

途径。 年，全市政法干警有中专以上学历的占干警总数的

。在加强政治业务培训学习的同时，政法机关还经常开展

队伍整顿，开展争先创优活动。 年开始坚持每年 次干警整

训， 年进行整党，政法机关全部党员进行重新登记。 年开

展了争当“最佳政法干警”竞赛活动，对 名同志授予了“最佳政

法干警”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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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株洲市委政法工作领导机构领导人员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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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篇 　　公 安

民国 年，株洲设警察所，维护交通秩序，打扫街道卫生，查

禁鸦片赌博，管理娼妓，捉捕盗贼，查处违警案件。民国 年

月，警察所改为公安分局。民国 年，建立株洲警察局。国民党、

三青团、青年党，以及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以

下简称中统）株洲小组、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调查统计室株洲通

讯站等特务组织亦先后在株洲镇建立，军、政、警互通一气，积极对

付中国共产党，消极维护治安。民国 年 月，株洲镇沦陷，中国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以下简称军统）和中统局发展特务

分子 余名。日本侵略军组织维持会正义军，国民党残军会党建

立挺进军、自卫队、别动队，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及警察势

力把持株洲镇。楚南山、混元山、大汉山等 大帮会和一贯道、三期

普渡、同善社等 种反动会道门组织互相倾扎，打家劫舍，丢挥勒

款，谋财害命。

民国 年，国民党特务邱岳把持政权，在株洲镇设立中

国国民党党员通信网和裕福绸莊、吟章书店、株洲书店、中华旅社、

建宁学校等特务据点，制定应变计划，潜伏工厂、企业、学校和进步

团体，继续负隅顽抗。

年 月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队接管株洲警察

月所。 日，建立湘潭县公安局株洲派出所，公安工作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配合政府积极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保卫土地

改革。

年 月月，废除保甲制，组建一、二、三、四街委会。

日，湘潭县公安局建立株洲公安分局。公安分局严把户口管理关，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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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门头子查实管理 取缔赌博、嫖娼、贩毒场所。 月 日，开关，

展镇压 反革命大动员，集中力量清匪肃特。

月，开展第 期镇压反革命运动，破获一批反革命年

案件， 逮捕和杀 月 日，株洲公掉一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

安分局升格为株洲市公安局（以下简称市公安局），配合土改复查、

期、第 期镇反运动民主改革，进行第 ，镇压一批罪大恶极的反

革命分子，查出反 名，道众退道名，烟毒犯动会道门头子

个。广大干名，摧毁反动组织 部群众政治觉悟提高，社会秩

序稳定 ，保证了支前、双减（减租、减息）、秋征和土地改革顺利进

年 月，公安机关扩大，定编增加

年，继续深入开展社会镇反与内部肃反运动，以

“坦白 从宽、抗拒从严”政策分化瓦解敌人，号召一切反革命分子投

案自首，深挖隐藏在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内反革命分子和特务

分子，加强内部单位政治力量，保证干部队伍纯洁。落实治安管理

与安全防范措施，严格对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

子 年的监 年督改造工作。 月，市公安局升格县团级。

，开展挤反、扫残运动，贯彻“全党动员，全民动手，防打结合，

挤改并进”方针，挖出一批残余反革命分子，收缴一批武器，肃清暗

藏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政权。

年 月 年 月，开展社会镇反运动，挖出一批隐

藏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运用行政管制与群众监督、劳动生产与

思想教育相结合的策略，把他们教育改造成为社会新人。 年，

公安机关全力以赴保卫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派出工作人员参

加让会主义教育运动，担负政治清理任务，严格管制专政对象。

年前后，刮起一股“砸烂公、检、法”“，打、砸、抢、抄、抓”

的歪风，群众组织操纵把持株 日月 株洲市成立武斗机洲市。

文攻武卫指挥部，组建生产武器专门班子 军火生产小

重点人口出入关和对国民党军统、中统、特务分子和土匪、反动会

814

行，

月

构



第 9 页

组，建立武斗 市武卫连、侦察连、警卫连煽动武斗，在专业队伍

厂（今南方航空动力机械公房产公司、 司）、二轻局、文化宫等

、次武斗流血事件， 次武装出处制造 击渌口、易家湾、南阳

白马垄、马家河、中路铺、矽砂矿、谭家山、浏阳、醴陵等地挑起武

，斗，还冲击监狱，查封武装部和公安局。部分公安干警挨批受斗

富有经验的公安干警下放农村和“五七”干校劳动，行之有效

的管理制度被放弃，社会主义法制遭践踏，公安工作处于瘫痪。是

年 月，公安机关实行军事管制，成立株洲市公安、检察、法院军事

管制委员 年会（以下简称市军管会）。 月，株洲市革命委员

会设 家职立人民保卫部，与市军管会合署办公，行使公、检、法

权。

年 月，结束军事管制，恢复公 月，年安局建制。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公安机关恢复专政职能，加强组织建设，设

立株洲县公安局，组建东区、南区、北区、郊区公安分局，扩建交通、

消防大队，恢复基础工作，改革和完善各项管理制度，抓紧侦察破

案，打击现行反革命和刑事犯罪分子，整顿社会治安秩序。

年，积极配合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

文明建设，拨乱反正，摘掉右派分子和“四类”分子帽子，平反纠正

冤、假、错案。

年 月，根据中共中央和省、市布署，公安机关全力以赴

，投入“严打”斗争。对杀人、伤害、放火、强奸、轮奸等重大刑事犯

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运用抓流窜、打抢劫、抓团伙、除“六害”等

年专项斗争，历经 个战役，打击处理一大批违法犯罪分子摧

毁一批犯罪团伙，侦破一批重、特大案件，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分子

嚣张气焰，社会治安秩序好转。

年，针对社会治安严峻形势，狠抓侦破打击，治理整顿，

依法管理和加强队伍建设，开展反盗扒、禁赌博，治理流氓滋扰、哄

抢，清查流窜犯罪 秩，查禁盗伐林木专项斗争和专项治理，对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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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消防监督、旅店、印刷、刻字行业、复杂公共场所、爆炸物品、暂

住人口、内部单位治安秩序进行治理整顿。完成 名新招干警和

个县（市）区公安（分）增编调入工作，重点考察 局领导班子，晋升

名科局级干部，建立公安名正副处级侦察员和 档案馆和保

安服务公司。

年，以稳定大局为中心，以侦破打击为重点，开展专项治

理和专门整顿。制止动乱，确保社会治安稳 周年安全。定和国庆

开展“抓流窜、打抢劫、摧团伙”、反盗窃、除“六害”侦破战役。在干

警中开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热爱党、热爱

祖国、热爱人民和人民军队教育活动，整顿警容风纪，密切警民关

系。南区建设派出所周新民誉为全国优秀公安派出所所长，北区交

个省级劳动模警队谢清和荣获公安系统第 范称号。

年，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开展“严打”斗争和专项

治理，严格治安管理，加强法制建设和公安队伍建设，作好应付突

发事件准备，积极稳妥地处置闹事事件和闹事苗头，确保大局稳

定。把破大案、打团伙、追逃犯作为主攻目标，以杀人、抢劫、流氓、

强奸、重大盗窃为打击重点，坚持打防和重点治理相结合，严惩严

重危害治安犯罪团伙及其首要分子，开展“打抢劫、反盗窃、除三

害”侦破战役。破获一大批刑事、治安案件，打击处理一大批违法犯

罪人员，收缴赃款赃物折款 万元。纠正行业不正之风，重点清

理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南区公安分局建设派出所誉为全国廉

政爱民公安优秀基层单位。保安队员谢首红在追捕罪犯时中弹牺

牲，省政府授予革命烈士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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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机 构

第一节　　清末、民国警察机构

清朝末年，境内各县设刑科、简科、警察所、警察署、巡警署等

警察机构。

民国 年，境内各县知事公署设警察科，乡设警察所。

民国 年，湘潭县警察局在株洲设立警察所。各县警察局改

警察科。

民国 年，境内各县警察科改为公安局。

民国 年 月 日，株洲设立公安分局。

民国 年，株洲公安分局改为公安分所。

民国 年，湘潭县警察局改株洲公安分所为直辖警察分驻

所。

民国 年，境内各县公安局改为县政府下设的公安科或警佐

室，另增设保安警察队。 月，湘潭县警察局在朱亭设丙种警察所，

设址朱亭天府庙，编制 人。

民国 年，境内各县政府警佐室与保安警察队编为警察局。

年 月民国 日，渌口镇设立渌口警察所，配员、警、夫、役

共 人。

月年 日，在株洲民国 镇设立警察局。 月 日，醴陵

县、湘潭县、攸县警察局各派警长、夫 人，警士各 人，在八斗（今

株洲县八斗乡）建立军山警察分驻所。

民国 年，醴陵县、湘潭县警察局先后在今株洲县境内

个乡镇设立警察派出所。

民国 年，境内各县警察局演变为自卫大队、警察大队或抗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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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 至 月 日，境内民国 年 各县警察局先后起

义投诚，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警察局。

第二节　　苏区保卫机构

年 月，攸县苏维埃政府内设肃反委员会，区乡设裁判

兼肃反委员，负责镇压反革命，管制地主豪坤，维护地方治安，保卫

革命政权。 年 月，肃反委员会改为政治保卫局，以后又改称

裁判肃反部。同年底，国民党军队进攻苏区，县苏维埃政府保卫机

构撤销，保卫人员编入攸县游击队、挺进队，坚持游击战争。

年，茶陵县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湘赣

省茶陵县分局，设址茶陵县秩堂乡东坑龙上磨心里。局下设侦察

科、执行科和看守所，共有 余人。各区配特派员。 个乡配保卫

干事。保卫局职责是：保卫苏维埃政府机关，检查安全，预审起诉，

看守犯人，侦察破案，惩治地主恶霸、反革命和刑事犯罪分子。

年 月，国民党军队占领茶陵县， 年保卫局迁驻江西永新县。

月，突围前往湘南，途径秩堂乡东坑垄上时，被白崇禧部袭击冲

垮，被迫终止活动。

日自卫团。民国 年， 月境内 年各县恢复警察局。民国

日，湘潭县警察局在雷打石建立瓷业警察所。攸县警察局与茶陵、

莲花、安仁、萍乡、衡山 县警察局成立联防办事处。

第三节　　人民警察机构

月年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队接管株洲警察

所。 月 日， 名。 年组建湘潭县公安局株洲派出所，干警

月 日，成立湘潭县公安局株洲公安分局，下设调查股、治安

股，辖第一、 人。第二派出所，干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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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人。月，公安分局改为株洲市公安局。干警

年 月，市公安局下设政协室、秘书、调查、治安、经保、

警卫、预审、人防、刑侦股和消防组、看守所、水上派出所和第一、

二、三、四 人。派出所及市工人纠察队，干警

年 人，设 科月，市公安局升格为县团级，定编

室，下辖消防队、交通队、看守所和 个派出所。

年，执行第八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收缩、加强、改革、提

高”精神，简编 人。撤并 人，为 个科，增加武装警察编制 组

建新生机床厂、新生水泥厂 人。个劳改工厂，定事业编制

年，组建株洲市武装民警大队，增设劳改科，管辖重新机

床厂、重新水泥厂、重新铅锌矿、重新工程队、重新服装厂。设立中

心区、清水塘区公安分局和郊区政法部。

年，秘书科改为办公室，刑侦科改为刑侦队；消防战士实

行义务兵役制，农村公安分局改为株洲县公安局。

年 月，建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株洲市公安、检察、法院军

事管制委员会，下设政工、政研、政保、治安、审批、后勤、交通组。

年 月，成立株洲市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部，设一、二、三办

套人马，行使公、检公室，军管会、人保部 块牌子， 、法工作职

能。东区、南区、北区、郊区 个区组建区人保组。

月 日，市革命委员会撤销人民保卫部和株洲年 市

公安、检察、法院军事管制委员会。恢复株洲市公安局，成立中共党

委，局机关设办公室、政治处和政保、经保、治安、预审、警卫、技侦

科及刑侦队、交通、消防大队，建立东区、南区、北区、郊区 个区公

安分局。

年，设立民警科。 年，增设行政科和收容审查站。

年，刑侦队改为刑侦大队，增建喻家坪派出所。 年，增设

治安大队。

月，醴年 陵县、攸县、茶陵县、酃县 个县公安局划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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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公安局管辖。消防大队转武警部队系列。 年，设置纪律

检查组，增设通讯技术科（九科）和国家安全科（十科）。

年，增设林业公安科 八科），公安消防大队隶属市公安

局管理。

年 月，株洲交通监理总所移交公安局管理，与交通大

队建立交通警察支队。 月，市公安局增设政策法律研究室。

年 月 月日，建立公安档案馆。 日，设置株洲市保安服务公

司，为科级 日，事业单位，定编 人，独立核算 月，自负盈亏。

成立市公安局工会委员会。

月年 日，市公安局政策法律研究室更名为法制办

公室。 月 日，组建妇女 月工作委员会。 日，看守所、治安

拘留所、收容教育所由股升为科级单位。设立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

办公室（对内为劳动教养审批科）。 月 日，设立市治安联防办

公室。全局机关 办、设置 科、 所 支队、 大队和组、处、馆、

会 个。管辖东区、南区、北区、郊区、公司各 个区公安分局和株

洲县、醴陵市、攸县、茶陵县、酃县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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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公安局历届领导任职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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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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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打击反革命

第一节　　社会镇反

年 月，株洲市成立镇反委员会。镇反运动历经 个阶

段：

阶段第 月年 至 年 月，配合土地改革，组织：

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召开控诉会，举办反革命

罪行展览会进行宣传发动。对反革命分子按政策规定处理，城区管

制、判处徒刑一批，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处以死刑。人民群众

说“：他们倒下去，我们才能站起来”。

年 月，贯彻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精神，坚持“凡介在可

捕可不捕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捕；凡介在可杀可不杀之间的人一定

不要杀”。成立株洲市清案委员会，抽调干警组成清案复查小组，坚

决执行“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方针，对错捕、不应捕、杀的，不应管

制的、重罪轻判的，及时平反和纠正。

第 年 月阶 至段： 月。配合土改复查，民主改革，针

对第 期镇反对特务、土匪、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

子打击不彻底情况，重点打击 个方面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现行

破坏活动，查获反革命分子、封建恶霸“、地头蛇”等近百名，促进了

民主建政。

阶段：第 年夏至 年 月，取缔反动会道门。对少

数罪大恶极、民愤极大、拒不悔改的道首，坚决依法惩办；一般罪恶

不大的中、小道首，只要诚心悔改，彻底坦白，从宽处理；对广大受

骗道众，只要自觉积极退道，不予追究。根据政策界限，查处反动会

道门头子 名，烟毒犯 名，同时还查处了一些特务、恶霸、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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